
領取犯罪被害補償金委任書 

 

委任人           因     年度補審字第     號（即臺灣高等檢

察署       檢察分署     年度補覆議字第     

號）乙案，茲委 

任           為代理人，授權其前來領取犯罪被害補償金事宜， 

共計領取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  此  致 

臺灣      地方檢察署 

 

委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受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中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委任人 

姓   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職  業 

 

 

    

住 （居） 所  及  連  絡  電  話 備  考 

 

 

 

受任人 

姓   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職  業 

 

 

    

住 （居） 所  及  連  絡  電  話 備  考 

 

 

 


